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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年会 

2005 年 6 月 13 日至 24 日,纽约 

临时议程项目 14 

方案拟订程序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人口基金 

  第 2001/11 号决定的执行进展报告：解决国家方案文件拟订的时间问题

署长和执行主任的报告 

 一. 背景 

1. 本报告是依照第 2004/18 号决定编写的。执行局在该决定中请开发计划署和

人口基金同联合国发展集团(发展集团)中的合作伙伴协商，研究如何协调一致地

解决增加拟订国家方案时间问题，并在 2005 年向执行局提出报告。 

2. 在执行局 2004 年年度会议，开发计划署和人口基金就有关开发计划署/人口

基金方案拟订过程的第 2001/11 号决定执行进展情况提交了联合进展报告

(DP/2004/29-DP/FPA/2004/7)。共同国家方案拟订过程正使国家一级业务活动的

眼光更具一致性和战略性。然而，收获不如预期大。一些来源的反馈显示，原因

在于拟订过程繁重而费时（在典型的五年周期中占两年）。 

3. 本文件提出旨在缩短编写和批准国家方案文件时间的几项建议。本文件还为

将来提出若干办法，以进一步缩短编写文件与执行之间的时间。但是，这些办法

要求对目前执行局批准发展集团执行委员会机构工作的过程进行重大调整，还必

须在各机构之间并同各自的执行局进一步协商。开发计划署和人口基金希望执行

局就这些建议给予指导，包括如何着手进行对将来影响更加深远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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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缩短编写与批准国家方案文件的时间 

4. 考虑缩短编写与批准国家方案文件时间的理由是，要避免这些文件在得到批

准时已经过时。目前，联合国国家工作队是在方案实际执行的两年前开始分析过

程的。缩短时间是为了确保各个过程和文件的高质量，改善联合国方案的及时性

和相关性，同时确保对方案进行适当的正式批准。 

缩短国家方案文件的编写时间 

5. 联合国国家工作队被告知要缩短拟订国家方案文件的时间。就是说，拟订开

始时间推迟一些，距开始执行的时间近一些，并减少完成共同国家评估的时间。

共同国家评估和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联发援框架)的最新准则鼓励联合国国家

工作队拟订开始时间不早于 6 月，即方案开始之前 18 个月（比以前的准则推迟

六个月）。共同国家评估应在三个月后结束。鼓励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利用现有共

同国家评估和其他分析研究，包括减贫战略文件和联合国机构报告。 

6. 要保持和提高战略规划质量，很难在不到三个月时间内拟订联发援框架。同

样，也不应缩短根据联发援框架及其成果总表编写国家方案文件的时间，因为这

会影响同国家合作伙伴及其他利益有关者进行的审查。因此，联发援框架将在 9

月开始，12 月底前完成。随后，像现在这样，最后确定国家方案文件，并最迟于

3 月提交各自的组织，由执行局在 6 月进行审查。 

7. 拟订时间过短，会有损于产出质量，有损于国家政府及其伙伴的参与和拥有

程度。上述建议谋求在尽量缩短拟订时间与高质量产出和所有程度的需要之间实

现平衡。此外，发展集团已制订措施，提供优质、及时的区域支持，并通过同侪

审查小组确保质量,从而抵消缩短共同国家评估时间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缩短执行局批准国家方案文件所需时间 

8. 在充分尊重执行局对国家方案文件草稿进行审查和发表意见权利的同时，如

果执行局愿意，减少提交草稿与执行局批准之间的时间，可能仍有余地。目前，

从最初向联合国提交草稿，为 6 月届会进行翻译和处理，到第二年 1月第一届常

会批准，这段时间总共九个月。 

9. 如果执行局能在最初提交国家方案文件草稿的届会后举行的第一次届会批

准国家方案文件，这段九个月的时间可以缩短，把批准时间减少到大约六个月。

如果执行局利用电子批准办法取代目前采用的在 1 月第一届常会的正式批准程

序，这个时间还可能缩短。 

10.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国家方案文件是未经进一步讨论在执行局 1 月届会批准

的。根据第 2001/11 号决定，目前的程序是，每份国家方案文件于 1 月在无异议

基础上获得批准，无需宣读或讨论，除非在届会之前执行局至少五名成员书面通

知秘书处，希望特定的国家方案文件能提交给执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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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这个程序可以适用于电子批准过程。执行局可以在提交国家方案文件的届会

后两个月内自动批准这些文件，除非执行局五个以上成员通过电子邮件表示，希

望文件能提交给执行局进一步讨论。普遍认为，在必要的情况下，根据执行局审

查文件时提出的意见进行修订，并在执行局秘书处网站贴出订正国家方案文件，

这两个月时间足够了。 

12. 这项建议可以把批准时间从目前的七个月缩短到两个月，还可以避免必须将

正式批准国家方案文件列为执行局届会的议程项目。只有在执行局五名以上成员

要求进一步讨论时，国家方案文件才会第二次出现在议程上。     

 三. 进一步简化和精简国家方案的拟订和批准过程 

13. 上述建议能缩短编写和批准国家方案文件需要的时间，能大大节约时间。拟

议措施需要各自的执行局提出指导意见。发展集团执行委员会机构已达成共识，

认为如果各自的执行局愿意，这种措施是可行的。 

14. 对于影响更加深远的方案，执行委员会各机构已进行初步讨论。下文提出的

这些构想需要在总部和外地机构间进一步讨论，也需要对各自执行局已通过的现

有程序作重大调整。因此，这些想法只应视为可供讨论的初步意见。 

向执行局任何届会提交国家方案文件草稿方面更大的灵活性 

15. 如果各自的执行局能接受更灵活的提交国家方案文件草稿的办法，就可以进

一步节省时间。目前，大多数国家方案文件草稿是在 6 月年度会议提交审查的。

在特殊情况下，如果国情要求如此，可以向 9 月第二届常会提交。在这种情况下，

联合国国家工作队以及各自的发展集团区域主任必须同意，可以在 9 月而不是 6

月提交草稿。如果执行局是在 9 月届会审查草稿，执行局的批准时间则减少到三

个月，使方案可以在次年 1 月开始执行。 

16. 一个办法是，作为规范，允许向 9月届会提交国家方案文件草稿，以进一步

缩短方案拟订、批准和执行之间的时间，因为这个过程的开始时间可以再推迟三

个月。在这种情况下，共同国家评估将在 9 月开始，联发援框架将在 3 月最后确

定，国家方案文件草稿将在 5 月提交各自的组织进行编辑，进而转递联合国。要

做到这一点，必须修改各执行局和执行委员会机构内部现有程序。 

17. 需要讨论的影响更加深远的一个问题是，国家方案是否应能遵循国家周期，

而不是要所有国家方案周期都在1月开始，是否可以更灵活地提出国家方案文件，

而不仅仅是在 6 月年度会议或 9 月第二届常会。确定国家方案时间的原则应该是

尽可能密切反映有关国家本国的计划周期。 

18. 并非所有国家的计划和(或）国家预算周期都从 1 月开始。有几个国家的财

政和计划年度就是从 1月开始的。虽然很难将执行局国家方案批准过程与国家一

级的政府计划拟订过程联系起来，因为后者可能常常推延，但是，应该考虑到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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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这种联系尽可能密切所需要的灵活性（如 2005 年 3 月高级别论坛通过的《关

于援助的有效性的巴黎宣言》所强调）。拟订和执行国家方案至少应能通过在整

个国家规划和执行过程中提供实务支助，支持国家的进程和优先事项。 

简化方案拟订 

19. 目前的国家方案拟订过程要求为发展集团执行委员会每个机构拟订一份共

同国家评估和联发援框架，以及一份国家方案文件和一份国家方案行动计划。一

项可以考虑的建议是，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国家方案文件，代之以根据联发援框

架及其成果总表为所有联合国机构拟订的共同国家方案文件。另一个替代办法

是，如果联发援框架及其成果总表被修订，它们可以用作共同国家方案文件。对

于这两项改革中任何一项而言，问题仍然是理事机构如何以及在何种情况下批准

联合国实体在一国的业务活动。一个可能的办法是，每个执行局参照方案资源拨

款汇总表一起审查有关各自机构的联发援框架要素和成果总表。 

20. 通过有关联合办事处模型的工作，发展集团执行委员会机构正在审议较精简

的共同国家方案的所涉方案问题。从这个试验项目获得的经验，将在发展集团方

案小组的讨论中展示如何进一步简化方案拟订过程。发展集团方案小组也正在从

联合国国家工作队收集有关为简化现有程序所能采取步骤的经验。 

21. 这些建议要求在有关组织内部和有关组织之间进行充分讨论。在现阶段，需

请执行局提供指导意见，包括可以指导联合国基金、机构和计划署随后进行讨论

的时限，从而能够就进一步简化国家方案拟订过程提出具体建议。从 2008 年开

始，预期所有国家方案都要按照统一周期采用共同方案拟订程序。因此，诚请各

自的执行局对进一步简化国家方案文件拟订和批准过程的时间安排和性质作出

决定。 

 四. 建议 

22. 执行局似可注意到本文件 (DP/2005/28-DP/FPA/2005/10) 并就进一步简化

国家方案文件拟订和批准过程的时间安排和性质提出指导意见。 

 


